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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上拒不认罪
辩词一改再改

据起诉书载明，2022 年 7 月的一天中

午，张某自代驾平台接到订单后，根据要

求，将被害人名下的保时捷牌SUV型轿车

从某维修点驾驶至其住宅所在小区。其

间，张某窃得悬挂于该车辆后视镜处，价值

4万余元的周大福999纯金挂件一枚。

当天晚上，被害人发现物品丢失后报

警。第二天，张某经民警通知后到案，然而

到案后张某拒不承认盗窃了车内黄金挂

件。

“我是无罪的，我没有偷车内的黄金挂

件，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所有内容。”庭审

伊始，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被告人张某和在

侦查审查阶段一样，对一切犯罪行为予以

否认。

“你在开车途中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

常？”法庭调查中，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张某

声称并未注意到车辆后视镜下方有东西，

“我当时感觉有东西掉落进副驾驶位置，可

没有注意到具体为何物，好像是中控台的

车辆遥控器。”庭上，张某这样供述道，这也

是张某案发之后首次对事发细节进行描

述。而当公诉人提出如此重要的线索为什

么不尽早提供，且遥控器在其下车后仍旧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中控台上时，张某对此

无法回应。

举证阶段，公诉人在庭上提供了监控

视频，显示被告人张某从维修中心驾车离

去时，车辆窗前后视镜下方挂有物体；行驶

几分钟后的监控显示，已无法观察到后视

镜下的悬挂物品。对此，张某表示没有异

议，且认可车辆行驶全程没有其他人上下

车，车子也没有急转急刹情况。

是否盗窃成争议焦点
诉辩双方法庭交锋

对于手机浏览器中关于“保时捷摄像

头”“测谎仪”等的搜索记录，庭上的张某作

出了这样的解释：“派出所联系我之前车主

打电话给我了，我知道物品丢失之后搜索

了这些，目的是证明我的清白。”然而在审

查阶段就此问题初次供述时，他的说法却

是“搜着玩儿”，而且也曾表示愿意对被害

人进行相应赔偿。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根据在案证

据认为本案只有一个争议焦点，即被告人

张某到底有没有实施指控的盗窃行为。公

诉机关认为，结合本案正向、间接证据以及

常理推断，足以认定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价值 4 万余元的

财物的事实。综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

张某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应当以盗窃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辩护律师提出三个疑惑：一是挂

件是否是行驶中掉落；二是如果挂件确实

掉落在车上，是否有其他人取走；三是如果

挂件是被告人拿走，那挂件现在何处，从案

发到被抓获期间，张某并未有大额进账。

同时，辩护人提出如果法院认定被告人张

某有罪，恳请法庭念在其是初犯，在量刑上

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零口供”定罪量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对在案证据

的分析和认定，法院确认被害人车内后视

镜上物品是在被告人张某驾驶被害人车辆

过程中丢失的事实，有监控证据直接证明；

经勘察车辆，根据车辆的内饰并结合相关

证据，法院排除代驾在行驶的过程中挂件

自然掉落在车上的可能性；车辆交接到被

害人家属后，车辆没有离开过小区，法院排

除其他人员接触车辆并获得涉案物品等其

他合理性怀疑；被告人对其手机搜索过直

接涉及怎样避免司法处理的相关内容，不

能作出合理性解释。

据此，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排除非

张某实施盗窃行为的其他合理怀疑。公诉

机关对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他人价值 4 万余元财物，其行为构

成盗窃罪的指控成立。根据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院最终作出

上述判决。

巨款买“矿机”
一“币”未得引发官司

2021 年 5 月，王女士在别人的介绍

下，了解到 A 公司能够通过操作专用计算

机（俗称“矿机”）获取网络虚拟币。同时，

这家公司还提供“矿机”售卖服务。王女

士向 A 公司购买了 6 台“矿机”，并交由 A

公司代管进行“挖币”。然而直到王女士

起诉前，A 公司都没有告诉她是否挖到了

一枚虚拟币。

王女士说，她想知道“矿机”的运行状

况，但A公司却拒绝告知。

2021年9月，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和《关于

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

通知》。根据国家政策，“挖矿”已被禁止。

王女士说：“我要退款，政策已经表明

国家已全面禁止虚拟币及衍生品的挖取

和交易，我有权解除两份案涉合同。”

A 公司却说：“不行，我们已经向你交

付‘矿机’了，因为挖币产生的矛盾与买卖

不相关。且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

因协商不成，王女士将 A 公司诉至湖

里法院。

合同无效，返还购买款

湖里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王女士与被

告 A 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均成立买卖合

同法律关系和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签订

该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用于计算生产虚

拟货币的专用“矿机”，并委托 A 公司进行

运行管理，进而获取虚拟货币。

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对货币的监

管，扰乱国家经济金融秩序，可能导致滋

生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

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应被认定为无效。

据此，法院判决上述购销合同、托管

服务合同无效，要求 A 公司返还王女士

39.2 万元。由于王女士自身也存在过错，

须自行承担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后，A 公司不服，又提起上

诉。近日，厦门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一审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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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无罪的，我没有偷车内的黄金挂件，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所有内

容。”站在被告人席上，代驾司机张某语气中透着生硬，拒不认罪。然而与庭上

这一幕截然相反的是，在他浏览器的搜索记录里，关于“保时捷的摄像头在什

么位置？”“派出所真的有测谎仪吗？”“多大的案件才会用测谎仪？”等相关记录

却赫然在列。

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盗窃案，面对拒不认罪

的被告人，法院结合环环相扣的证据链，以“零口供”定罪量刑，最终依法以盗

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王女士（化名）想靠“挖”虚拟货币实现财务自由，为此，她花

39.2万元购买了“矿机”，还购买了“挖矿”代管服务。不料，“挖

呀挖”，一枚“币”都看不到！王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为此将卖

家诉至法院。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

法官说，近年来，一些地方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盲目无序发展，不仅严重

影响节能减排，有碍于“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还滋生了赌博、非法集

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隐患，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

部门发布通知，开展整治虚拟货币“挖

矿”活动，本案即在国家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的背景下审理完毕。

该案和典型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交易行为有所不同，案件双方当事人之

间实际上是建立买卖专门用于计算生

成虚拟货币的计算机（俗称“矿机”）的

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委托被告进行

运行该计算机的委托关系。

就本案而言，如果仅是单纯的买卖计

算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合法

行为。但双方当事人买卖计算机的目的是

用于“挖矿”，具有明显的不法性，进而使合

同内容具有不法性，应当认定该合同无效。

《海峡导报》 陈捷 曾艺轩 湖法
法官说法

买卖计算机用于“挖矿”
应认定合同无效


